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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超雄議員在2020年4月16日就「防疫抗疫基金」下 
有關「保就業」計劃的問題 

(相關文件: 財務委員會文件編號FCR(2020-21)2) 
 
 
2. 政府推出的支薪補貼方案，要延至六月才發放款項，並且不設追溯期，

令計劃出現空窗期。由於4、5月份沒有任何支援，令人憂慮會成為僱主

裁員、減薪的高峰期。事實上，很多僱員在疫症之初已被迫放取無薪

假，已經歷持續多時的經濟困苦，政府還要他們多等兩個月才能領津

貼，生活必定無以為繼。 
 
 政府會否設追溯期至四月份或之前的月份，使最困難時期能得到支援，

亦令現時已經被迫放無薪假的僱員符合資格獲得津貼；如會，詳情為

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: 我們計劃推出810億元的「保就業」計劃，目標是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

財政支援，以協助他們保留原本會被遣散的員工。「保就業」計劃下的

補貼必須用於支付薪金，以保留現有員工的工作。 
 
 政府提供的工資補貼以「指定月份」的五成工資作為計算基礎；而「指

定月份」將由僱主按企業情況自行選定2020年1月至3月的任何一個月

份，以這個月的員工人數(包括當時上班或正放無薪或半薪假的員工)及
有關薪酬，作為計算補貼的基數。若1月份僱員人數和工資較其後為

高，則工資補貼總額可讓僱主為原來放無薪假的僱員提供至少一半薪

酬，甚至可按業務需要重新聘用人手。 
 
 在申請獲批後，領取薪酬員工數目不能少於3月份的人數，而僱主所申

領的補貼必須全數支付員工薪酬。因此，期間為該僱主聘用的員工（不

論是否全職僱員）都會受惠。 
 
3. 根據政府方案，工資參照期為本年一至四月，僱主可選擇其中一個月作

呈報。但武漢肺炎肆虐，始自本年一月，其後持續惡化。不少行業僱員

除了底薪以外，收入亦相當倚賴佣金及獎金等浮動收入，薪金基數必定

會受疫情拖累。為了客觀反映員工正常收入，政府會否將工資參照期延

長，將去年11、12月也包括在內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: 正如上文(2)提到，僱主可按企業情況自行選定2020年1月至3月的任何一

個月份為「指定月份」，以這個月的員工人數及有關薪酬，作為計算補

貼的基數。考慮到本港的經濟情況在1月份時並未惡化(本港首宗新型冠

狀病毒個案於1月23日確診)，亦有公司在該月發放年底雙糧，讓僱主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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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僱員人數和工資較其後為高的1月份作為計算補貼的基數，工資補

貼總額可令僱主按業務需要重新聘用人手。 
 
 
4. 政府方案要求領取津貼的僱主承諾不裁員，但對於減薪及放無薪假卻放

任不管。部份立心不良的僱主，大可先領取津貼，繼而施行減薪或放無

薪假，抵消僱員實質得益。在毫無監管下，僱主大可放僱員半個月無薪

假，而另外半個月則由政府支付薪金，亦即僱主可以不花一分一毫聘用

僱員工作。政府既然規定僱主須呈報薪金資料作計算，資方領取津貼後

施行減薪，無異於虛報薪金資料。 
 
 政府會否在方案中列明，除了不可裁員外，僱主亦不能在津貼期內任意

減薪。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 至於任何無薪假措施，政府會否規定僱主必須先經過集體談判達成協

議，方可推行，以便由工會監管實施情況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

因為何？ 
 
答: 「 保就業」計劃的目的是避免僱主裁員，從而保住員工飯碗。領取工資

補貼的僱主，必須在補貼期間不裁員，並把政府工資補貼金額全數用於

僱員工資。如有違反，政府將取回資助及有其他罰則。 
 
 我們當然希望僱主能盡量不減薪，但僱主的經營狀況各有不同，而且是

次疫情對企業衝擊很大，有需要為他們的經營模式留有彈性，但僱主僱

員必須有商有量，才能共渡時艱，既要保住生意，亦要保住員工飯碗。 
 
 為確保僱主在領取工資補貼後不裁員，我們會要求在補貼期間的支薪僱

員人數(實際有支薪者)不得少於2020年3月的僱員人數。因此，若僱主因

為在補貼期間要求員工放無薪假，以致僱員人數少於3月份，我們將會

有罰則，詳情將容後公布。 
 
5. 對於僱員就業及工資未受影響的行業，僱主是否不必把所得津貼用於增

加僱員薪酬，而用來全數節省本來的薪酬開支？ 
 
答: 「 保就業」計劃的目的是向合資格僱主提供工資補貼，以保留其僱員。

我們當然希望僱主能在可行的情況下，運用計劃的補貼額用以增加僱員

薪酬，但由於僱主的經營狀況各有不同，加上短期內經濟情況仍未明

朗，有需要為他們如何運用補貼留有彈性，但補貼額必須全數用於支付

員工薪酬。 
 



3 
 

 
6. 政府多番表示，監察計劃實施情況要倚靠僱員舉報。政府絕不應將監管

責任推卸在僱員身上，特別在經濟差、失業高企的情況下，僱員普遍議

價能力薄弱， 更容易遭受剝削。更何況，一個普通員工，不可能掌握

公司之整體薪金開支和僱員數目，根本無從監察資方有否「中飽私

囊」。 
 
 政府會否設立機制監察領取津貼的僱主有否如實支薪，例如僱主須出示

僱員簽名作實的薪金水平同意書，及規定僱主每月向政府部門呈交完整

的僱員支薪紀錄，以防止出現僱主欺上瞞下的行為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

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: 參加「保就業」計劃的合資格僱主須簽署承諾書，承諾在接受補貼期間

不會裁員，並會把政府工資補貼金額全數用於僱員工資。僱主若在接受

補貼期間違反這兩項條件，政府將調整該僱主的補貼，包括取回資助及

其他罰則 。 
 
 政府會建立監察機制，查找濫用或違規個案，以及訂定相關罰則。我們

目前正與相關持份者敲定相關細節 ，將容後公布 。此外，政府會採取

高透明度方式，包括公布申領補貼的僱主名單、受惠員工總數及補助

額，相關員工及社會人士因而會得知僱主領取了資助。若發現僱主違反

計劃條件，員工或社會人士可向當局舉報。 
 
7. 對於違反規定的僱主，政府將採取何種懲罰措施？除了取消申請資格及

取回撥款以外，政府會否引入刑事罰則和罰款機制，以起到阻嚇作用；

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: 參加「保就業」計劃的合資格僱主須簽署承諾書，承諾在接受補貼期間

不會裁員，並會把政府工資補貼金額全數用於僱員工資。在接受補貼期

間，僱主若違反這兩項條件，政府將調整該僱主的「保就業」計劃補

貼，包括取回資助及其他罰則。若發現有僱主的違規行為有牽涉刑事成

分，我們會將有關個案轉交執法部門跟進。我們目前正與相關持份者敲

定細節 ，將容後公布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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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不論是僱員或自僱人士，政府方案均以強積金（或公積金）戶口，作為

發放薪金津貼的準則。可是，各行各業均有不少漏網人士，由於沒有強

積金戶口，即使面對就業極大困難，亦未能受惠於此計劃。當中包括為

數不少的自由工作者、假自僱人士、家務助理、受僱期不足60天、未滿

18歲或逾65歲的在職人士等，他們均因為沒有強積金戶口，被排拒於支

援範圍之外。 
 
 政府會否將申請資格開放予這些人士，以提供工作證明、合約文件或入

息紀錄等方式，讓他們同樣可以領取薪金津貼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

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答: 正如行政長官在4月8日的記者會上所述，政府旨在推出果斷及迅速的措

施，盡快為僱主提供補助，以支付員工的薪金，避免僱主裁員，從而保

住員工的飯碗。由於我們要在最短時間內幫助企業及僱員，必須以最簡

單快捷方法落實執行，而強積金計劃涵蓋260 000名為超過150萬名僱員

作強積金供款的僱主，以及約215 000名有作強積金供款的自僱人士，

故此我們決定透過強積金制度推行這個「保就業」計劃。 
 
 事實上，政府推出的前後兩輪「防疫抗疫基金」涵蓋範圍廣泛，當中包

括保就業、創職位及提升工作能；為特定行業提供援助；政府寬減租

金、豁免費用、提供貸款及延後還款，以助減輕財政負擔；由政府促成

的其他援助。我們相信各項措施能減輕各行各業和受影響市民的財政負

擔，從而讓經濟在疫情受控後盡快復蘇。 
 
9. 政府實施停業令以來，已令不少經營場所關閉，但政府方案只提供支援

十萬元，對即時完全中斷的企業來說，根本未能令他們脫離困境，而津

貼亦沒有規定必須先支付僱員薪金，又是不理工人死活。僱員又會被迫

放無薪假，更可能隨時飯碗不保。停業令既由政府發出，政府絕對有責

任處理因禁令引申的影響。 
 
 政府會否在此期間全數支付上述受影響僱員的薪金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

如否， 原因為何？ 
 
答: 為支援因《預防及控制疾病(規定及指示)(業務及處所)規例》（第599F

章）被指令暫時關閉或採取指明預防措施的行業，政府建議向它們發放

一次性10萬元的津貼，以紓緩它們因暫停營運所引致的財政困難。 
 
 另一方面，除不具備申請資格的僱主﹝包括政府、法定機構、政府資助

機構的資助員工等﹞，所有有為僱員供強積金的僱主亦可以同時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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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就業」計劃下的工資補貼，以協助他們保留其僱員，但僱主須承諾

不會裁員，及將補貼額全數用於支付員工薪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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